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不同意見書

                                            法官  林金吾

現行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之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有肯定說與否定說

之議，本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採取否定

說，

提出不同意見如下：

按法律解釋之任務，在探求法律旨趣。狹義之法律解釋方法，

  包括文義、體系、歷史、比較、目的及合憲解釋。法律規定，

  依其用語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以文義為始，

  在文義所及可預測之範圍，即其核心概念最為清楚，至四周模

  糊灰色地帶可能包含複數解釋可能，何者為當，應斟酌其他各

  種解釋方法（以文義及歷史因素為範圍界定，以體系及目的因

  素為內容確定，以合憲性因素為控制），協力發現法律旨趣，

  以茲確定。　

就系爭規定以各項解釋方法分別論述；

　㈠文義解釋：

　　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法文記載「公司之董事」，依其用語

    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係「擔任公司董事職務

    之人」，未有「現任」之限制，則「卸任（包括起訴前及起

    訴後卸任）之董事」仍在該文義預測可能範圍，不宜率爾逕

    認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文義「明確指定為現任董事」。

　㈡體系解釋：

　　揆諸投保法於民國98年5月20日（下稱98年修正）增訂第10

    條之1之立法理由，明揭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發現有上市

    或上櫃之董事或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有「代表訴訟權」及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下稱裁判解任權，合稱二權），

    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

    資人權益之目的。立法者為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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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法第1條規定參照），賦予保護機構上開二權作為利刃

    ，以盡其公益職能。該法嗣於109年6月10日修正（下稱109

    年修正）時，同條第1款增加保護機構得請求公司「對已卸

    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立法理由之㈡重申「保護

機構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

嚇阻不法之功能…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權本應及於不

法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身分者，否則董事、

監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式，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

定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文，與立法意旨嚴重相違」等

語，係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所載「其代表

訴訟權不及於已卸任之董事、監察人」，而為修正。對照系

爭規定同時僅增修「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

限」，立法理由之㈢所載「解任訴訟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

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其裁判解任事由自

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

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意在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所涉董

事「跨任期」問題而為回應。另對董事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

爭議，於立法理由說明繼續訴訟之利益（詳參後開㈣所

述），可見109年修正均針對實務疑義而為，此觀投保法第4

0條之1特別規定：109年修正之條文對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

第1項規定（包括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提起之訴訟事

件尚未終結者，亦有適用即明。申言之，109年修正僅在解

決實務已生疑義，而非全面檢討投保法之條款，以立法者賦

予保護機構運用二權以盡公益職能，其一之代表訴訟權利刃

擴及於「已卸任之董事」，另一之裁判解任權利刃同有訴追

嚇阻不法董事之需，二者當作相同概念之解釋，使同一法體

系（投保法）各條款之規範目的及價值判斷得以完整一貫。

　㈢歷史解釋：

    參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投保法提出109年修正

    第10條之1第1項之修法草案，就系爭規定未同為「對已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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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之文字，係因另有失格效規定，

    董事在任與否非考慮重點，並非刻意排除（見該會113年1月

    31日函第1頁）；該會109年5月4日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所提

    報告（附件三）載及「本次修法完成後，對於失格之董事、

    監察人，經裁判解任確定日起3年內不能擔任上市、上櫃或

    興櫃之董事、監察人，及『避免不適任之董事、監察人藉由

    改選或辭任等方式，重新擔任董事、監察人以規避法律追訴

    』之情形」，可見提案機關就董事以自行辭任方式規避訴追

    ，包括起訴前及訴訟繫屬中之辭任，均在其預見之範圍，僅

    因置重發生失格效，認已達保障投資人權益及證券交易市場

    健全之規範目的，因而未就系爭規定同時增修包括已卸任之

    董事。尋繹上開立法資料，既未有證據顯示立法者有「明示

    其一，排除其他」之意，則解釋系爭規定時不應僅以109年

    修正時未同步增修，遽謂立法者就該款與第1款係有意作不

    同之規範。

　㈣目的解釋：

    按為促進期貨及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109年修正時於投保

    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之「失格效」規定，雖係將失格效作

    為裁判解任訴訟確定判決之附隨效果，而非定於構成要件，

    然立法理由明揭「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監察

人，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股東權益

    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

    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

    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

    經營」，可見裁判解任訴訟之規範目的，與其說在解除不法

    董事與該公司間之委任狀態，毋寧更重在保障投資人及證券

    市場，觀察重點在對董事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

    有危害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發展之虞，與該董事是否卸任

    無涉。該立法理由末段更載述「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

    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

    ，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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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上董事於訴訟繫屬中辭任，致生有無繼續訴訟之訴之利

    益問題。立法者以立法理由解決上開爭議，吾人尊重其形成

    自由，自前揭立法理由昭示之規範目的以觀，董事若有重大

    不法行為應予究責並失格者，於起訴前卸任及訴訟進行中卸

    任者，不應作區別對待，否則無異將裁判解任權繫諸於董事

    辭任之時點，容令不適任董事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

    致系爭規定形同具文，當非立法者所樂見。

　㈤合憲解釋：

　　不適任董事為不法行為與經保護機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時

    點，二者往往差距相當時日，不論其於起訴時係在任或卸任

    ，既有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虞，均屬裁判解任訴訟

    之規範重點，不應區別對待，方符相同事務相同處理之平等

    原則。自上述立法者並無特別排除系爭規定包括已卸任董事

    之意，以預測可能範圍之意涵解釋系爭規定之「董事」文義

    ，亦無違科予失格效所須之法律保留原則。

　㈥依上，系爭規定之董事，無「現任」之明文，「卸任之董事

    」未逸脫其文義預測可能之範圍，輔以上開體系、歷史、目

    的、合憲等因素，其適用範圍應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

    採取肯定說，始足達到保護機構有裁判解任權以保障投資人

    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規範旨趣。

本件否定說之商榷

  否定說認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指向「公司之在任董事」，109

  年修正時未與第1款同步增修，係立法者無意將「已卸任之董

  事」含括於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云云。顯然忽略「公司之董事

  」文義灰色地帶之解釋空間，及恝置立法者未有刻意排除系爭

  規定包括卸任董事之情形。投保法雖將失格效規定為裁判解任

  判決之附隨效果，惟98年修正及109年修正之立法理由均明揭

  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權之公益目的，系爭規定解任對象包括

  卸任之董事，適足充分達成該規範目的。又否定說認系爭規定

  之性質為形成訴訟，保護機構起訴時，被告須為在任之董事，

  方足達到該訴訟解消其受任狀態之目的，然立法理由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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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仍有繼續訴訟之利益，實則在判決

  時該董事因已卸任，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亦無受任狀態可

  資解消，此與法院對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判決，二者並無不同

  ，無作區別對待之正當理由。否定說之見解，本席難以同意，

  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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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不同意見書
                                            法官  林金吾
現行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之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有肯定說與否定說
之議，本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採取否定說，
提出不同意見如下：
按法律解釋之任務，在探求法律旨趣。狹義之法律解釋方法，
  包括文義、體系、歷史、比較、目的及合憲解釋。法律規定，
  依其用語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以文義為始，
  在文義所及可預測之範圍，即其核心概念最為清楚，至四周模
  糊灰色地帶可能包含複數解釋可能，何者為當，應斟酌其他各
  種解釋方法（以文義及歷史因素為範圍界定，以體系及目的因
  素為內容確定，以合憲性因素為控制），協力發現法律旨趣，
  以茲確定。　
就系爭規定以各項解釋方法分別論述；
　㈠文義解釋：
　　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法文記載「公司之董事」，依其用語
    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係「擔任公司董事職務
    之人」，未有「現任」之限制，則「卸任（包括起訴前及起
    訴後卸任）之董事」仍在該文義預測可能範圍，不宜率爾逕
    認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文義「明確指定為現任董事」。
　㈡體系解釋：
　　揆諸投保法於民國98年5月20日（下稱98年修正）增訂第10
    條之1之立法理由，明揭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發現有上市
    或上櫃之董事或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有「代表訴訟權」及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下稱裁判解任權，合稱二權），
    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
    資人權益之目的。立法者為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
    投保法第1條規定參照），賦予保護機構上開二權作為利刃
    ，以盡其公益職能。該法嗣於109年6月10日修正（下稱109
    年修正）時，同條第1款增加保護機構得請求公司「對已卸
    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立法理由之㈡重申「保護機構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嚇阻不法之功能…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權本應及於不法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身分者，否則董事、監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式，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文，與立法意旨嚴重相違」等語，係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所載「其代表訴訟權不及於已卸任之董事、監察人」，而為修正。對照系爭規定同時僅增修「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立法理由之㈢所載「解任訴訟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其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意在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所涉董事「跨任期」問題而為回應。另對董事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爭議，於立法理由說明繼續訴訟之利益（詳參後開㈣所述），可見109年修正均針對實務疑義而為，此觀投保法第40條之1特別規定：109年修正之條文對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包括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亦有適用即明。申言之，109年修正僅在解決實務已生疑義，而非全面檢討投保法之條款，以立法者賦予保護機構運用二權以盡公益職能，其一之代表訴訟權利刃擴及於「已卸任之董事」，另一之裁判解任權利刃同有訴追嚇阻不法董事之需，二者當作相同概念之解釋，使同一法體系（投保法）各條款之規範目的及價值判斷得以完整一貫。
　㈢歷史解釋：
    參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投保法提出109年修正
    第10條之1第1項之修法草案，就系爭規定未同為「對已卸任
    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之文字，係因另有失格效規定，
    董事在任與否非考慮重點，並非刻意排除（見該會113年1月
    31日函第1頁）；該會109年5月4日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所提
    報告（附件三）載及「本次修法完成後，對於失格之董事、
    監察人，經裁判解任確定日起3年內不能擔任上市、上櫃或
    興櫃之董事、監察人，及『避免不適任之董事、監察人藉由
    改選或辭任等方式，重新擔任董事、監察人以規避法律追訴
    』之情形」，可見提案機關就董事以自行辭任方式規避訴追
    ，包括起訴前及訴訟繫屬中之辭任，均在其預見之範圍，僅
    因置重發生失格效，認已達保障投資人權益及證券交易市場
    健全之規範目的，因而未就系爭規定同時增修包括已卸任之
    董事。尋繹上開立法資料，既未有證據顯示立法者有「明示
    其一，排除其他」之意，則解釋系爭規定時不應僅以109年
    修正時未同步增修，遽謂立法者就該款與第1款係有意作不
    同之規範。
　㈣目的解釋：
    按為促進期貨及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109年修正時於投保
    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之「失格效」規定，雖係將失格效作
    為裁判解任訴訟確定判決之附隨效果，而非定於構成要件，
    然立法理由明揭「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監察人，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股東權益
    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
    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
    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
    經營」，可見裁判解任訴訟之規範目的，與其說在解除不法
    董事與該公司間之委任狀態，毋寧更重在保障投資人及證券
    市場，觀察重點在對董事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
    有危害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發展之虞，與該董事是否卸任
    無涉。該立法理由末段更載述「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
    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
    ，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以解決
    實務上董事於訴訟繫屬中辭任，致生有無繼續訴訟之訴之利
    益問題。立法者以立法理由解決上開爭議，吾人尊重其形成
    自由，自前揭立法理由昭示之規範目的以觀，董事若有重大
    不法行為應予究責並失格者，於起訴前卸任及訴訟進行中卸
    任者，不應作區別對待，否則無異將裁判解任權繫諸於董事
    辭任之時點，容令不適任董事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
    致系爭規定形同具文，當非立法者所樂見。
　㈤合憲解釋：
　　不適任董事為不法行為與經保護機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時
    點，二者往往差距相當時日，不論其於起訴時係在任或卸任
    ，既有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虞，均屬裁判解任訴訟
    之規範重點，不應區別對待，方符相同事務相同處理之平等
    原則。自上述立法者並無特別排除系爭規定包括已卸任董事
    之意，以預測可能範圍之意涵解釋系爭規定之「董事」文義
    ，亦無違科予失格效所須之法律保留原則。
　㈥依上，系爭規定之董事，無「現任」之明文，「卸任之董事
    」未逸脫其文義預測可能之範圍，輔以上開體系、歷史、目
    的、合憲等因素，其適用範圍應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
    採取肯定說，始足達到保護機構有裁判解任權以保障投資人
    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規範旨趣。
本件否定說之商榷
  否定說認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指向「公司之在任董事」，109
  年修正時未與第1款同步增修，係立法者無意將「已卸任之董
  事」含括於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云云。顯然忽略「公司之董事
  」文義灰色地帶之解釋空間，及恝置立法者未有刻意排除系爭
  規定包括卸任董事之情形。投保法雖將失格效規定為裁判解任
  判決之附隨效果，惟98年修正及109年修正之立法理由均明揭
  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權之公益目的，系爭規定解任對象包括
  卸任之董事，適足充分達成該規範目的。又否定說認系爭規定
  之性質為形成訴訟，保護機構起訴時，被告須為在任之董事，
  方足達到該訴訟解消其受任狀態之目的，然立法理由昭示「
  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仍有繼續訴訟之利益，實則在判決
  時該董事因已卸任，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亦無受任狀態可
  資解消，此與法院對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判決，二者並無不同
  ，無作區別對待之正當理由。否定說之見解，本席難以同意，
  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不同意見書
                                            法官  林金吾
現行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之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有肯定說與否定說
之議，本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採取否定說
，
提出不同意見如下：
按法律解釋之任務，在探求法律旨趣。狹義之法律解釋方法，
  包括文義、體系、歷史、比較、目的及合憲解釋。法律規定，
  依其用語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以文義為始，
  在文義所及可預測之範圍，即其核心概念最為清楚，至四周模
  糊灰色地帶可能包含複數解釋可能，何者為當，應斟酌其他各
  種解釋方法（以文義及歷史因素為範圍界定，以體系及目的因
  素為內容確定，以合憲性因素為控制），協力發現法律旨趣，
  以茲確定。　
就系爭規定以各項解釋方法分別論述；
　㈠文義解釋：
　　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法文記載「公司之董事」，依其用語
    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係「擔任公司董事職務
    之人」，未有「現任」之限制，則「卸任（包括起訴前及起
    訴後卸任）之董事」仍在該文義預測可能範圍，不宜率爾逕
    認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文義「明確指定為現任董事」。
　㈡體系解釋：
　　揆諸投保法於民國98年5月20日（下稱98年修正）增訂第10
    條之1之立法理由，明揭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發現有上市
    或上櫃之董事或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有「代表訴訟權」及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下稱裁判解任權，合稱二權），
    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
    資人權益之目的。立法者為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
    投保法第1條規定參照），賦予保護機構上開二權作為利刃
    ，以盡其公益職能。該法嗣於109年6月10日修正（下稱109
    年修正）時，同條第1款增加保護機構得請求公司「對已卸
    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立法理由之㈡重申「保護機
    構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嚇
    阻不法之功能…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權本應及於不法
    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身分者，否則董事、監
    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式，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
    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文，與立法意旨嚴重相違」等語
    ，係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所載「其代表訴
    訟權不及於已卸任之董事、監察人」，而為修正。對照系爭
    規定同時僅增修「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
    ，立法理由之㈢所載「解任訴訟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
    、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其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
    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
    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意
    在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所涉董事「跨任
    期」問題而為回應。另對董事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爭議，於
    立法理由說明繼續訴訟之利益（詳參後開㈣所述），可見10
    9年修正均針對實務疑義而為，此觀投保法第40條之1特別規
    定：109年修正之條文對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
    包括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
    ，亦有適用即明。申言之，109年修正僅在解決實務已生疑
    義，而非全面檢討投保法之條款，以立法者賦予保護機構運
    用二權以盡公益職能，其一之代表訴訟權利刃擴及於「已卸
    任之董事」，另一之裁判解任權利刃同有訴追嚇阻不法董事
    之需，二者當作相同概念之解釋，使同一法體系（投保法）
    各條款之規範目的及價值判斷得以完整一貫。
　㈢歷史解釋：
    參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投保法提出109年修正
    第10條之1第1項之修法草案，就系爭規定未同為「對已卸任
    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之文字，係因另有失格效規定，
    董事在任與否非考慮重點，並非刻意排除（見該會113年1月
    31日函第1頁）；該會109年5月4日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所提
    報告（附件三）載及「本次修法完成後，對於失格之董事、
    監察人，經裁判解任確定日起3年內不能擔任上市、上櫃或
    興櫃之董事、監察人，及『避免不適任之董事、監察人藉由
    改選或辭任等方式，重新擔任董事、監察人以規避法律追訴
    』之情形」，可見提案機關就董事以自行辭任方式規避訴追
    ，包括起訴前及訴訟繫屬中之辭任，均在其預見之範圍，僅
    因置重發生失格效，認已達保障投資人權益及證券交易市場
    健全之規範目的，因而未就系爭規定同時增修包括已卸任之
    董事。尋繹上開立法資料，既未有證據顯示立法者有「明示
    其一，排除其他」之意，則解釋系爭規定時不應僅以109年
    修正時未同步增修，遽謂立法者就該款與第1款係有意作不
    同之規範。
　㈣目的解釋：
    按為促進期貨及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109年修正時於投保
    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之「失格效」規定，雖係將失格效作
    為裁判解任訴訟確定判決之附隨效果，而非定於構成要件，
    然立法理由明揭「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監察人
    ，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股東權益
    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
    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
    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
    經營」，可見裁判解任訴訟之規範目的，與其說在解除不法
    董事與該公司間之委任狀態，毋寧更重在保障投資人及證券
    市場，觀察重點在對董事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
    有危害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發展之虞，與該董事是否卸任
    無涉。該立法理由末段更載述「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
    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
    ，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以解決
    實務上董事於訴訟繫屬中辭任，致生有無繼續訴訟之訴之利
    益問題。立法者以立法理由解決上開爭議，吾人尊重其形成
    自由，自前揭立法理由昭示之規範目的以觀，董事若有重大
    不法行為應予究責並失格者，於起訴前卸任及訴訟進行中卸
    任者，不應作區別對待，否則無異將裁判解任權繫諸於董事
    辭任之時點，容令不適任董事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
    致系爭規定形同具文，當非立法者所樂見。
　㈤合憲解釋：
　　不適任董事為不法行為與經保護機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時
    點，二者往往差距相當時日，不論其於起訴時係在任或卸任
    ，既有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虞，均屬裁判解任訴訟
    之規範重點，不應區別對待，方符相同事務相同處理之平等
    原則。自上述立法者並無特別排除系爭規定包括已卸任董事
    之意，以預測可能範圍之意涵解釋系爭規定之「董事」文義
    ，亦無違科予失格效所須之法律保留原則。
　㈥依上，系爭規定之董事，無「現任」之明文，「卸任之董事
    」未逸脫其文義預測可能之範圍，輔以上開體系、歷史、目
    的、合憲等因素，其適用範圍應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
    採取肯定說，始足達到保護機構有裁判解任權以保障投資人
    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規範旨趣。
本件否定說之商榷
  否定說認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指向「公司之在任董事」，109
  年修正時未與第1款同步增修，係立法者無意將「已卸任之董
  事」含括於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云云。顯然忽略「公司之董事
  」文義灰色地帶之解釋空間，及恝置立法者未有刻意排除系爭
  規定包括卸任董事之情形。投保法雖將失格效規定為裁判解任
  判決之附隨效果，惟98年修正及109年修正之立法理由均明揭
  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權之公益目的，系爭規定解任對象包括
  卸任之董事，適足充分達成該規範目的。又否定說認系爭規定
  之性質為形成訴訟，保護機構起訴時，被告須為在任之董事，
  方足達到該訴訟解消其受任狀態之目的，然立法理由昭示「
  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仍有繼續訴訟之利益，實則在判決
  時該董事因已卸任，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亦無受任狀態可
  資解消，此與法院對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判決，二者並無不同
  ，無作區別對待之正當理由。否定說之見解，本席難以同意，
  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不同意見書
                                            法官  林金吾
現行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之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有肯定說與否定說
之議，本院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採取否定說，
提出不同意見如下：
按法律解釋之任務，在探求法律旨趣。狹義之法律解釋方法，
  包括文義、體系、歷史、比較、目的及合憲解釋。法律規定，
  依其用語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以文義為始，
  在文義所及可預測之範圍，即其核心概念最為清楚，至四周模
  糊灰色地帶可能包含複數解釋可能，何者為當，應斟酌其他各
  種解釋方法（以文義及歷史因素為範圍界定，以體系及目的因
  素為內容確定，以合憲性因素為控制），協力發現法律旨趣，
  以茲確定。　
就系爭規定以各項解釋方法分別論述；
　㈠文義解釋：
　　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法文記載「公司之董事」，依其用語
    及一般社會通常語言習慣了解之意涵係「擔任公司董事職務
    之人」，未有「現任」之限制，則「卸任（包括起訴前及起
    訴後卸任）之董事」仍在該文義預測可能範圍，不宜率爾逕
    認系爭規定之解任對象文義「明確指定為現任董事」。
　㈡體系解釋：
　　揆諸投保法於民國98年5月20日（下稱98年修正）增訂第10
    條之1之立法理由，明揭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發現有上市
    或上櫃之董事或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有「代表訴訟權」及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下稱裁判解任權，合稱二權），
    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
    資人權益之目的。立法者為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
    投保法第1條規定參照），賦予保護機構上開二權作為利刃
    ，以盡其公益職能。該法嗣於109年6月10日修正（下稱109
    年修正）時，同條第1款增加保護機構得請求公司「對已卸
    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立法理由之㈡重申「保護機構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透過保護機構之訴追，收嚇阻不法之功能…有其公益目的。該代表訴訟權本應及於不法行為之人於行為時具有董事、監察人身分者，否則董事、監察人只要藉由不再任或辭任等方式，即可輕易規避本款規定之訴追，致本款規定形同具文，與立法意旨嚴重相違」等語，係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所載「其代表訴訟權不及於已卸任之董事、監察人」，而為修正。對照系爭規定同時僅增修「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立法理由之㈢所載「解任訴訟係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其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亦不論該事由發生當時其身分為董事或監察人，保護機構均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意在針對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所涉董事「跨任期」問題而為回應。另對董事於訴訟繫屬中卸任之爭議，於立法理由說明繼續訴訟之利益（詳參後開㈣所述），可見109年修正均針對實務疑義而為，此觀投保法第40條之1特別規定：109年修正之條文對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包括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亦有適用即明。申言之，109年修正僅在解決實務已生疑義，而非全面檢討投保法之條款，以立法者賦予保護機構運用二權以盡公益職能，其一之代表訴訟權利刃擴及於「已卸任之董事」，另一之裁判解任權利刃同有訴追嚇阻不法董事之需，二者當作相同概念之解釋，使同一法體系（投保法）各條款之規範目的及價值判斷得以完整一貫。
　㈢歷史解釋：
    參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投保法提出109年修正
    第10條之1第1項之修法草案，就系爭規定未同為「對已卸任
    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之文字，係因另有失格效規定，
    董事在任與否非考慮重點，並非刻意排除（見該會113年1月
    31日函第1頁）；該會109年5月4日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所提
    報告（附件三）載及「本次修法完成後，對於失格之董事、
    監察人，經裁判解任確定日起3年內不能擔任上市、上櫃或
    興櫃之董事、監察人，及『避免不適任之董事、監察人藉由
    改選或辭任等方式，重新擔任董事、監察人以規避法律追訴
    』之情形」，可見提案機關就董事以自行辭任方式規避訴追
    ，包括起訴前及訴訟繫屬中之辭任，均在其預見之範圍，僅
    因置重發生失格效，認已達保障投資人權益及證券交易市場
    健全之規範目的，因而未就系爭規定同時增修包括已卸任之
    董事。尋繹上開立法資料，既未有證據顯示立法者有「明示
    其一，排除其他」之意，則解釋系爭規定時不應僅以109年
    修正時未同步增修，遽謂立法者就該款與第1款係有意作不
    同之規範。
　㈣目的解釋：
    按為促進期貨及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109年修正時於投保
    法第10條之1增訂第7項之「失格效」規定，雖係將失格效作
    為裁判解任訴訟確定判決之附隨效果，而非定於構成要件，
    然立法理由明揭「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監察人，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股東權益
    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
    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
    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
    經營」，可見裁判解任訴訟之規範目的，與其說在解除不法
    董事與該公司間之委任狀態，毋寧更重在保障投資人及證券
    市場，觀察重點在對董事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
    有危害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發展之虞，與該董事是否卸任
    無涉。該立法理由末段更載述「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
    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
    ，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以解決
    實務上董事於訴訟繫屬中辭任，致生有無繼續訴訟之訴之利
    益問題。立法者以立法理由解決上開爭議，吾人尊重其形成
    自由，自前揭立法理由昭示之規範目的以觀，董事若有重大
    不法行為應予究責並失格者，於起訴前卸任及訴訟進行中卸
    任者，不應作區別對待，否則無異將裁判解任權繫諸於董事
    辭任之時點，容令不適任董事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
    致系爭規定形同具文，當非立法者所樂見。
　㈤合憲解釋：
　　不適任董事為不法行為與經保護機構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時
    點，二者往往差距相當時日，不論其於起訴時係在任或卸任
    ，既有危害投資人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虞，均屬裁判解任訴訟
    之規範重點，不應區別對待，方符相同事務相同處理之平等
    原則。自上述立法者並無特別排除系爭規定包括已卸任董事
    之意，以預測可能範圍之意涵解釋系爭規定之「董事」文義
    ，亦無違科予失格效所須之法律保留原則。
　㈥依上，系爭規定之董事，無「現任」之明文，「卸任之董事
    」未逸脫其文義預測可能之範圍，輔以上開體系、歷史、目
    的、合憲等因素，其適用範圍應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
    採取肯定說，始足達到保護機構有裁判解任權以保障投資人
    及證券交易市場之規範旨趣。
本件否定說之商榷
  否定說認系爭規定之文義明確指向「公司之在任董事」，109
  年修正時未與第1款同步增修，係立法者無意將「已卸任之董
  事」含括於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云云。顯然忽略「公司之董事
  」文義灰色地帶之解釋空間，及恝置立法者未有刻意排除系爭
  規定包括卸任董事之情形。投保法雖將失格效規定為裁判解任
  判決之附隨效果，惟98年修正及109年修正之立法理由均明揭
  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權之公益目的，系爭規定解任對象包括
  卸任之董事，適足充分達成該規範目的。又否定說認系爭規定
  之性質為形成訴訟，保護機構起訴時，被告須為在任之董事，
  方足達到該訴訟解消其受任狀態之目的，然立法理由昭示「
  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仍有繼續訴訟之利益，實則在判決
  時該董事因已卸任，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亦無受任狀態可
  資解消，此與法院對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判決，二者並無不同
  ，無作區別對待之正當理由。否定說之見解，本席難以同意，
  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